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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6 和 140 

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200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活动

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转递他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年度报告第二部分（A/62/281（Part II））

的评论意见供大会审议。 

 摘要 

 内部监督事务厅年度报告第二部分涵盖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0

日 18 个月期间该厅开展的维持和平监督活动。在本说明中，秘书长就行政部门

认为需要澄清的问题发表了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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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第 59/272 号决议第 3 段中，决定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应原样直

接提交大会，秘书长的评论意见可在另一份报告中提出。本报告依上述决议提出，

就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澄清，供会员国了解。 

 

 二. 对内部监督事务厅报告具体段落的评论意见 
 
 

2. 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报告的第 18 段说，“以达尔富尔为例，秘书长已

通知大会主席，他决定授权批准对广泛的财务规则以及行政政策和程序进行例外

处理，以促进建立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应当澄清，就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而言，秘书长并未批准对《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

则》的应用采取任何例外行动。不过，秘书长确实批准了一些在他授权范围内可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措施。 

3. 在第 30 段，监督厅突出强调了关于编写成果预算制框架的 3 个主要问题。

监督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该厅看来，维持和平行动部和方案规划、预算和

账户厅所发成果预算制指示应当合并为单一的指导文件。不过，应指出，主计长

所发关于特派团编制成果预算制框架的指示，处理的是方法和政策问题、大会的

决定以及大会认可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维持和平行动中成果预算

制的建议。因此，主计长的指示提供了广泛的指导,以确保各特派团协调一致,遵

守成果预算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计长的指示并非意在解决某个特派团的

具体问题。应由各特派团落实主计长的指示，以考虑到每个特派团任务和任务执

行计划的特殊性，并在制订框架时得到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的协助。监

督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特派团不能确定该如何处理因为拟议预算早在执行期

开始前很久就已编妥而在后来必然会出现的调整。不过，应指出，特派团预算编

制时期是根据法定预算审查期限决定的，特别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要从

2 月至 4 月审议拟议预算，大会则在 5 月和 6 月审议，而各特派团经费筹措的决

议要在 6 月通过。因此，为了赶在法定期限之前完成，要求各特派团在收到主计

长的指示和维持和平行动部根据战略假设和安全理事会核准的任务发出的战略

指导后，就立即开始编制拟议预算框架。各特派团下一个财务期规划工作（包括

任务执行计划）的基础就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鉴于维持和平行动的业务环境多

变，指望拟议的框架能涵盖任务执行中的每一个方面是不现实的。因此，要在各

特派团的任务执行情况报告中汇报成果预算的实际执行结果。届时，把有关实际

绩效指标的资料以及实际产出和更多产出（如果有）的资料都提交给大会。监督

厅突出强调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已审查的各特派团中，其成果预算制框架中的绩

效指标基线和目标都缺乏可衡量性。应当指出，过去几年来，在改进维持和平行

动成果预算框架中绩效和产出指标的可衡量性方面已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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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该报告说，“监督厅注意到管理事务部要求删除提到可衡量性的部分，但

由于若干原因没有这样做”。应当澄清，在对监督厅的报告草稿提出评论意见时，

管理事务部曾要求删除或修改关于可衡量性的某一句话，而不是删除或修改所有

提及可衡量性问题的内容。在推动成果预算制和SMART（具体、可衡量、可实现、

实事求是、有时限）目标管理方式方面，管理事务部现在、而且一向都走在最前列。 

 


